三门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49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陈军旗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取消对双电源用户征收备用电源高保障金的建议”已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高可靠性供电费政策依据及标准

经请示省发改委，我省现行高可靠性供电费按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8年因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工商业电价的通知》（豫发改价管〔2018〕470号）执行，《通知》明确“电力用户自建线路实现双回路供电的，不收取高可靠性供电费用。自建线路包括第二路新建电源点至用户负荷侧全部线路”。电力用户自建线路实现双回路供电是指电力用户自建第二路电源点至用户负荷侧全部线路，自建T接、π接点以后本级电压外部供电工程的，不在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范围。”高可靠性电费征收标准，按照河南省物价局、河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河南省电力工业局《关于降低供电贴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豫价工字〔2000〕188号）中明确的供电工程贴费征收标准执行。

我市高可靠性供电费政策执行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我市高可靠性供电费的政策落实情况，我委要求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提供了有关资料及情况说明，据了解，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在高可靠性电费的征收及收费标准方面，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及标准执行，对电力用户自建线路（自建线路包括第二路新建电源点至用户负荷侧全部线路）实现双回路供电的，未收取高可靠性供电费。

关于您提出的“应停收高可靠性供电费，减轻用电户的经济负担”的建议，我委已向省发改委汇报，如省发改委下一步对高可靠性供电费政策有所调整，我委将按照相关规定督促供电部门严格执行。

再次感谢您对我委工作的支持，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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